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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88_90_E

9_83_BD_E4_BF_A1_E6_c75_645307.htm 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录取工作细则，复试对

象：1、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阶段测试，否则不予录

取。2、学校将在有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确

定参加复试的条件。3、符合条件的考生需向我校提交《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申请表》，

报名参加复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0年

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0]37号

）和《关于做好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录取工作的通

知》（学位办[2010]76号）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在职人员攻

读硕士学位复试录取工作，保证新生入学质量，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安排 1、复试录取工作由

学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研究生

处负责统筹安排。 2、各招生学院应成立复试工作小组实施

考核。小组成员由35人组成，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小组另

设秘书1人，一般应具有中级职称。各招生学院复试小组成员

名单须报研究生处备案（见附件1）。 3、各招生学院分管研

究生工作的院长或副院长负责组织实施本学院的复试工作。

4、本人或有直系亲属报考我校的教职工，不得参加复试录取

工作。 二、复试对象 1、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阶段

测试，否则不予录取。 2、学校将在有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参加复试的条件。 3、符合条件的考

生需向我校提交《成都信息工程学院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



士学位复试申请表》，报名参加复试。 三、复试工作 （一）

资格审查 1、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在复试中进行，对不具备

报考资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2、资格审查需考生提供的材料

有： （1）在现场报名点打印的《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

位资格审查表》，资格审查表需考生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

或档案管理部门）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 （2）成都信

息工程学院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申请表。 （3）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4）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5）有

效身份证件（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6

）中级职称以上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科研、获奖、认

证情况的各项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8）公开发表的论文原

件及复印件。 （二）组织考试 1、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

和专业综合面试两部分。 （1）专业课笔试：按照当年招生

简章的要求进行专业课笔试，考试时间180分钟，满分100分

。 （2）专业综合面试：主要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要求对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得少于15分种，满

分100分。复试小组教师当场给出成绩和评语，面试情况必须

作好书面记录。 2、专业课笔试由学校统一安排，专业综合

面试由各招生学院组织实施。各招生学院的面试安排（时间

、地点等）需报研究生处备案。 四、录取工作 1、学校根

据GCT考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按照国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择优录取。 2、按国务院学位办[2010]37号文件规定，

我校录取的农业推广硕士国民教育序列大学专科毕业学历的

人数，不超过当年录取总人数的10%。 3、凡属下列情况之一

者不予录取： （1）专业课笔试不合格者； （2）专业综合面

试不合格者； （3）事后经查在资格审查和考试过程中弄虚



作假者。 五、监督复议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原

则，杜绝一切不正之风。 2、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学

校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并选派专门

人员到复试现场巡视、监察。 3、实行信息公布制度。及时

公布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 4

、实行复议制度。开通纪检、监察部门的投诉、申诉电话（

电话号码：028-85966476），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

通。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学校在职人员攻读

硕士学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责成复试小组进行复议。 推荐新

闻： #0000ff>南京大学2010年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复试、录

取公告 #0000ff>延边大学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复试通知 #0000ff>2010年在职硕士录取工作启动 #0000ff>2010

年在职硕士成绩查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